
1 

 

 

 

 

 

关于对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267 号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月 5日，你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

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你公司控股股东美锦集团将其

持有的公司 2.26亿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29%）转让给证券

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信达证券锦添 1号分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说明： 

1.你公司在回复我部年报问询函中称，鉴于美锦集团与长城国瑞

证券开展的股票质押式回购融资业务、股票收益权转让及回购业务已

发生逾期，美锦集团已与某资产公司协商达成一致，同意对上述债权

本金、利息余额合计约 26.62亿元进行收购以解决债务逾期问题。请

结合上述情况说明此次股权转让的原因，美锦集团的债务逾期问题是

否得以解决，美锦集团是否存在其他债务逾期，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是

否存在被冻结、司法拍卖、托管、设定信托或者被依法限制表决权等

情形，请美锦集团明确在未来 12个月内是否有继续增加或处置上市

公司股份的计划。 

2.请你公司说明此次股权转让受让方优先级份额和次级份额在

收益分配和风险承担方面的具体安排，说明优先级份额和次级份额的

出资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在股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与你公司、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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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利益关系。 

3.你公司在回复我部年报问询函中称，2020年你公司与美锦集团

控制的美锦钢铁发生交易 16.23 亿元，其中焦炭结算 94 万吨，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对美锦钢铁应收账款为 12.47亿元。 

（1）请说明关联销售金额与应收账款的匹配性，说明美锦钢铁向

你公司采购商品的具体用途，美锦钢铁是否为最终客户，美锦钢铁采

购规模与其生产规模的匹配性。 

（2）请结合美锦集团的债务逾期情况、销售合同的具体条款、近

三年与美锦钢铁的结算周期以及截至目前的回款情况说明你公司与

美锦钢铁结算周期是否存在显著异常，你公司是否存在以经营性资金

往来的形式变相为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或资金占用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1年 7月 16日前将有

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同时，提醒你

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2021年 7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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